107年暑期學藝活動(課業輔導)實施辦法
107.06.21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針對學生多元學習及課程加深加廣之需求，以完備課程內容實施，提升學生學科基本能力，引發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果，並輔導善用假期充實生活多元知能。
二、上課期間：
  1.高二及高三：7月16日至8月10日止，計4週，週一至週三每天上課6節，週四、週五4節半天。
  2.高一新生：8月6日至8月10日止，計1週，週一至週三每天上課6節，週四、週五4節半天。
三、暑輔測驗：由任課老師是需要隨堂舉行，高一新生不實施。
四、輔導科目及每週節數：
高三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公民
	體育
	班會
	合計

	1類
	5
	5
	5
	0
	0
	0
	3
	3
	3
	1
	1
	26

	2類
	5
	5
	6
	4
	4
	0
	0
	0
	0
	1
	1
	26

	3類
	5
	5
	5
	3
	3
	3
	0
	0
	0
	1
	1
	26


高二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公民
	體育
	班會
	合計

	1類
	4
	4
	4
	2
	2
	2
	2
	2
	2
	1
	1
	26

	2、3類
	4
	4
	4
	5
	5
	2
	0
	0
	0
	1
	1
	26


高一
	
	國文
	英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公民
	班會
	合計

	不分
	6
	6
	6
	2
	2
	2
	2
	26


五、收費：
    (一) 依據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實施要點之收費方式計算，高一每生收費新台幣570
     元整；高二、高三每生收費新台幣2,043元整。
    (二) 申請減免繳費者，請於辦理減免學雜費時持撫恤令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身心障礙或
     原住民生證明文件，向總務處出納組辦理。（中低收入戶、軍公教遺族、原住民及身心
     障礙學生持有證明者減免總額二分之一；低收入戶持有證明者全免。）
    (三) 繳費方式: 併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時收費。
    (四) 退費: 
1. 因公、事、病、喪或不可抗力之原因請假退費者，持核完章之請假單向教學組申請退費。 
2. 公假、事假之退費需在暑期輔導開始前提出申請，否則不予受理。 
3. 退費以週為單位計算，若請假天數未達一週者不予退費。超過一週未滿二週者退一週費用，以此類推。 
4. 因重大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停課者，於暑期輔導結束後由教學組另外辦理退費。
六、繳費日期：
    １.併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時收費。
    ２.申請減免繳費者，請於辦理減免學雜費時持撫恤令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身心障礙或原住民生證明文件，向總務處出納組辦理。（中低收入戶、軍公教遺族、原住民及身心障礙學生持有證明者減免總額二分之一；低收入戶持有證明者全免。）

七、輔導教材：各科教材以教科書作預、複習為主，依實際需要選編補充教材印製講義，使學生熟練貫通。
八、作息時間:輔導期間應遵守校規作息，如有遲到、早退及無故缺課情事，併為日常表現考核
             參考，並通知學生家長。
九、整潔工作：輔導課各班教室、走廊、洗手台與垃圾處理，由各班負責整潔工作；特定公共區域、廁所、更衣室等，由衛生組安排各班輪流打掃。
十、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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